
责编 申波 张志峰 和亮 裴秀玲 联系电话：8222133

热点 2024.3.1 星期五

08

《太原市消防条例》今日实施

电动自行车不得进电梯11
为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管控，

《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不得在不
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内设置电
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禁止在
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
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
动自行车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及
其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

请注意该条款的最后一句：“禁
止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进入电梯
轿厢。”市消防救援支队法制和社会
消防工作处处长张斌介绍，结合近
年来发生的关于电动自行车的火灾

情况，一旦高层建筑内发生火灾，往
往更容易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人
员伤亡。所以，《条例》特别规定了
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禁止进入电
梯轿厢。

张斌说，这条规定的出台，是对
电动车使用者和电梯管理者的进一
步要求，也是责任的进一步明确。
换言之，一旦在高层建筑内发生涉
及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的火灾事
故，在事后调查中一旦发生有进入
电梯轿厢的过程，就可能成为事后
追责的相关认定要素。

此外，《条例》第二十八条还规
定，新建住宅小区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配套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
以及充换电设施设备；鼓励已建住
宅小区、单位办公场所划设符合消
防安全要求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
场所，完善充换电设施设备。

张斌认为，“堵”与“疏”相结合，
只有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充电需
求，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入楼入
梯入室的情况才可能得到彻底好
转。在此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需协同推进。

不得占用登高车操作场地22
登高车以及操作场地是较少提

及的消防概念，却是不容忽视的问
题。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是为登高
消防车灭火救援提供“硬件”的场
地，和消防车通道一样不可占用。

张斌介绍，高层建筑一旦遭遇火
灾，人员施救、火灾扑救等均可能需要
登高消防车或者举高消防车。要使用
这些设施和设备，要有一定地面空间
保障。也就是说，遭遇火灾等紧急时
刻，空间决定时间，时间决定生命。

根据我国《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规定，建筑高度大于 50米的建筑，应
布置长度和宽度不低于 20米和 10米
的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但是，记者
在走访时发现，在我市，随意占用登
高车操作场地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
私自改成停车位，设置绿化带、路灯
杆甚至搭建违章建筑等。这样导致
的后果，就是登高消防车无法靠近起
火建筑，或者车臂无法展开，极大妨
碍正常作业，影响救援。

以我市现有的最先进的登高车
为例，这辆 78米消防登高车，其作业

面积达到 128平方米，长度要求为 16
米，宽度要求是 8米。若相关建筑物
下方设置的登高操作场地无法满足
该车作业，遭遇火灾时，将大大影响
灭火救援进程，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将
是无法挽回的生命。

所以，《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
定，高层建筑应当划定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产权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保证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符合
灭火救援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占用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步
伐的加快，消防安全日常管理面临着一
些不容忽视的新问题。加强消防技术
服务领域及从业人员监管，是新修订的
《条例》非常重要的一环。

消防职业资格证一直为广大市民所
关注。打开电脑，各种宣传考消防职业
资格证的培训广告时不时出现，其天花
乱坠的说法更有吸引力。不少人认为，
考一本消防职业资格证就可以一劳永
逸，挂在任何一家企业，不用任何付出，
每年就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的收入。

据了解，《条例》中所指消防职业资
格证是指消防设施操作员证，由人社部
门核发。在实际中出租、出借现象仍然
存在，甚至存在一证多挂情况。

张斌介绍，根据《条例》规定，消防设
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等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依法
开展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也就是
说，相关消防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必
须持证上岗，决不允许存在租、借等情
况。同样，各企业单位消防控制室人员，
必须持证上岗，同样不允许租、借等。

“消防安全无小事，证件租、借往往
会形成难以估量的消防安全隐患，甚至
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后果，必须加强
清查力度和处罚力度。”张斌表示。

《条例》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禁止
出租、出借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
证书。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租、出借消
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的，由消
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处
罚是针对持证人。

新修订的《太原市消防条例》实施
后，将有效解决消防工作管理体制和消
防执法体制改革后，部分条款设定与机
构调整、职能划分不相符的问题，同时
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堵
塞消防监管漏洞、补齐消防制度短板，
这将对我市消防事业高质量发展起到
有力的促进作用。 记者 申波

消防安全，这些事项要注意
新修订的《太原市消防条例》（下称《条例》）于今日正式施行。《条例》包含总

则、火灾预防、灭火和应急救援、监督保障、法律责任和附则共6章64条。其中，
对电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的管理说明，对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规定和对消防
职业资格证书管理等事项，尤其引人关注。就广大市民关注的问题，记者走访了
市消防救援支队法制和社会消防工作处，对《条例》的相关规定作进一步解读。

33 职业资格证不得租借

消防工作人员在宣传《条例》。一小区建设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棚。

一处电动自行车火灾后的现场。（资料图）

消防高喷车进行灭火演练。（资料图）


